新北市私立中信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生活須知
113年10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、 上學時應遵守事項：
(1) [bookmark: _GoBack]於學校附近早餐店購物時，若即將遲到應於購買後立即進入校園，不可在店內用餐逗留；亦不可坐在店內等候購買早點。
(2) 進入校園、教室後應該保持安靜，不得嬉戲打鬧，避免影響他人，國中部7點30分開始早自習，7點40分前將早餐食用完畢並收拾乾淨且不可睡覺或隨意走動。
(3) 進入教室後，應先行將門窗、電燈開啟。
(4) 國中部7點30分、高中部8點10分鐘響結束後，仍未進入教室者即記遲到。
(5) 已遲到同學，應儘速進入校園回到班級，不可在外逗留，若經發現一律依無故缺曠論處。
2、 放學時應遵守事項：
(1) 上放學出校門，一律走天橋。如遇天橋門上鎖，請務必行走於斑馬線與人行道上，且應盡快通過不可嬉鬧，以維護安全。
(2) 校外行經騎樓或人行道，一律成兩路或一路行進，盡量避免多人併肩行走，不可勾肩搭背、沿路追逐打鬧，務必尊重其他用路人的權益。
(3) 通過馬路時，應聽從導護人員指揮，快步通過，不可邊走邊使用3C產品，並隨時留意路況。
(4) 放學離校後應立即返家，若有事耽誤延遲回家時間，應先電話告知家長。
(5) 放學時不可邀約朋友、他校同學在學校附近或校門口碰面，以免發生意外狀況。
3、 上學、放學除家長接送外，均不可騎乘或搭乘他人(鄰居、朋友、同學)機車。
4、 為避免上、下學交通擁擠，而造成校門口交通紊亂及影響師生安全，凡到校接送學生之家長車輛(含搭乘計程車)請勿停在學校門口，請於在吉安街上下車，再步行到校，放學時亦同。
5、 凡騎腳踏車通學者，需遵守相關交通規定並佩戴安全帽，另國中部不開放騎腳踏車通學。
6、 乘坐交通車時應注意事項：
(1) 候車及上下交通車均須排隊，魚貫上下，不得爭先恐後。
(2) 離校後立即上車，不得在交通車附近逗留嬉戲或至商店購物，影響發車時間。
(3) 在車上，頭手勿伸出車外，不破壞車上物品(如座椅、玻璃等)，不製造髒亂，不做違反校規校譽情事。
(4) 不大聲喧嘩、打鬧、說粗話，遵守乘車禮儀，發揮高年級照顧低年級同學之美德。
(5) 車上燈光暗淡，為保護視力，請勿看書或3C產品。
7、 作息時間規定：
(1) 按教務處訂定之上、下課作息時間表作息。
(2) 聞上課鐘響時，室外活動立刻停止，並盡速進教室；進入教室後立即就位，並保持安靜。
(3) 午休時間依規定小憩片刻，百葉窗不得全部放下(須留置少一面窗戶)。
8、 上課時間應遵守事項：
(1) 上課時桌面不可放置飲料、茶杯、零食或其包裝袋等物。
(2) 不可惡作劇，如突然把同學椅子搬開或其它危險動作。
(3) 上課時要認真聽講，不可左顧右盼、講話、睡覺、看非上課書刊、課外書籍、漫畫、小說、使用手機或電玩、吃零食、打紙牌、下棋、翻皮夾、卡片、照片、照鏡子、化妝、做課外作業、寫信、傳紙條等等與課堂內容無關行為。
(4) 體育課應於操場一處集合整隊等待老師，不可先行球類活動避免肇生危安事件，課程中不藉故逃課，未到下課時間，嚴禁離開老師律定地所。
(5) 沒有太陽照射時，教室百葉窗不可放下，如陽光照射影響上課需放下時，需將最後或最前一扇百頁窗開啟過半。
(6) 社團活動及留校晚自習同學，應在指定教室，不得吵鬧或隨意翻閱他人物品。
9、 下課時間應遵守事項：
(1) 在教室、走廊、樓梯間及坡道等處，嚴禁奔跑、追逐、嬉戲、打鬧、邊走邊吃及球類活動。
(2) 不得坐在欄杆上，不爬或跳窗戶，不滑樓梯扶手，不跳階梯。
(3) 打掃時間、午餐時間、雨天、操場濕滑或學校有活動公告暫停使用操場時，嚴禁操場球類活動。
10、 請假相關規定請詳閱學生手冊請假規定，並於時限內檢附証明完成銷假動作，避免因逾期銷假而衍生曠課問題。
11、 不可帶刀械(包含美工刀)、菸、電子菸、打火機、漫畫、小說、撲克牌等與學習無關之物品到校（違者以攜帶違禁品處理）。
12、 校園內禁止使用3C產品(上課需求除外)，需聯絡家長請 至辦公室或請師長幫忙聯絡，家長亦可由上述單位電話聯絡學生。
13、 在校期間不可發生恐嚇、勒索、打架或聚眾滋事  及 吸煙、賭博等行為，凡違反者一律嚴懲。
14、 在校期間必須尊師重道，切勿頂撞、忤逆、污蔑  師 長，違者一律嚴懲。
15、 校內外遇見師長、長輩要行禮問好；對同學要友愛，凡事勿忘說聲「請」、「對不起」、「謝謝」。
16、 養成節約能源好習慣，隨手關水關電，尤其週會及外堂課時，記得關閉所有電器及門窗。
17、 不講髒話、大聲喧嘩及尖叫。
18、 無論在校內外，不亂丟垃圾，以維護整潔的環境。
19、 認真清掃教室內外及公共環境之整潔，教室內之垃圾桶及清潔櫃，須每日清理。
20、 不可在桌椅、牆壁等處塗鴉經發現以破壞公物論處。
21、 校園內任何時間、任何地點一律禁食口香糖。
22、 校園中室外一律不得食用零食、三餐、飲料，並禁止邊走邊吃。
23、 書包不得任意塗鴨，若損壞不堪使用，應適時換新。
24、 任何時間到校，如返校打掃等必須穿著校服進入校園。
25、 颱風停課規定：
(1) 以台北市或新北市任一「人事行政局」發佈之高、國中停課公告為準。
(2) 請自行收看(聽)電視新聞、快報及收聽廣播電台，以(一)所述單位公告，不需再以電話向學校查詢。
二十六、學生在校期間，除家長及特殊狀況外，不得會客。
二十七、學生午、晚餐鼓勵自帶便當或訂購學校營養餐食，基於維護校園食品安全，不得訂購外食，如另有需求需事先完成申請。

☆上列各項，全體學生務請遵行，違者除列入生活秩序評比扣分外依情節輕重以校規議懲。
